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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3562961]前    言
本文件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管理办法（暂行）》的要求，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环境保护标准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和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北京）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国能水务环保有限公司、湖南大学、清华大学、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大唐国际克什克腾煤制
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麻晓越、杨言、赵焰、杨春平、王建龙、王慧卿、张永峰、孟磊、白玉勇、刘海洋、杨建慧、高阳、李飞。
本文件首次发布。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执行办公室（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 号，100761，网址：http：//www.csee.org.cn，邮箱：cseebz@cse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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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高盐水 副产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
[bookmark: _Toc93562962][bookmark: _Toc62027348][bookmark: _Toc55228494][bookmark: _Toc63642873]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火力发电厂高盐水处理后副产工业氯化钠、硫酸钠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组批与抽样、检验规则和包装、标识、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火力发电厂高盐水处理过程中副产的工业氯化钠、硫酸钠。该产品适用于氯碱、印染、化工、造纸、冶金等工业原料等，严禁直接或间接用于食品及食品加工、畜牧、水产养殖、医药等领域。
[bookmark: _Toc55228495][bookmark: _Toc93562963][bookmark: _Toc63642874][bookmark: _Toc62027349]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462 工业盐
GB/T 6009 工业无水硫酸钠
GB/T 8618 制盐工业主要产品取样方法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3025.2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白度的测定
GB/T 13025.3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水分的测定
GB/T 13025.4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水不溶物的测定
GB/T 13025.5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氯离子的测定
GB/T 13025.6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钙和镁的测定
GB/T 13025.8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硫酸根的测定
GB/T 13025.9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铅的测定
GB/T 13025.13 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砷的测定
QB/T 5019 制盐工业(盐及盐化工产品)通用检测方法 铵的测定
GB/T 23773 无机化工产品中铵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纳氏试剂比色法
[bookmark: _Toc63642875][bookmark: _Toc62027350][bookmark: _Toc93562964][bookmark: _Toc5522849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高盐水 high salty water
总含盐质量分数在1%以上的水。

副产工业氯化钠 by-product industrial sodium chloride 
火电厂高盐水处理过程中副产的工业氯化钠。

副产工业硫酸钠by-product industrial sodium sulfate
火电厂高盐水处理过程中副产的工业硫酸钠。    
[bookmark: _Toc58850159][bookmark: _Toc93562965]产品分类
根据有无干燥处理单元，将副产工业氯化钠分为工业干盐和工业湿盐；根据副产工业硫酸钠的用途不同，将其分为A类和B类，均包含一等品和合格品。
[bookmark: _Toc93562966][bookmark: _Toc63642877][bookmark: _Toc62027352]技术要求
感官要求
副产工业氯化钠应为白色、微黄色或青白色晶体；副产工业硫酸钠应为白色或微黄色结晶颗粒。
浸出毒性
按照GB 5085.3方法，高盐水处理后副产工业氯化钠、硫酸钠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低于该标准限值，则判定该工业氯化钠、硫酸钠不具有浸出毒性特征。
理化指标
副产工业氯化钠
高盐水处理后副产工业氯化钠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副产工业氯化钠的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工业干盐
	工业湿盐

	
	一级
	二级
	合格
	一级
	二级
	合格

	氯化钠/(g/100g)             ≥
	98.5
	97.5
	96.0
	96.0
	93.3
	92.0

	水分/(g/100g)               ≤
	0.30
	0.80
	1.00
	3.00
	4.00
	6.00

	水不溶物/(g/100g)           ≤
	0.10
	0.20
	0.40
	0.10
	0.20
	0.40

	钙镁离子总量/(g/100g)      ≤
	0.25
	0.60
	1.00
	0.25
	0.70
	1.10

	硫酸根离子/(g/100g)        ≤
	0.30
	0.90
	1.10
	0.40
	1.00
	1.20

	铵（以NH4+计）/(mg/kg)    ≤
	10.0
	-
	-
	10.0
	-
	-


副产工业硫酸钠
高盐水处理后副产工业硫酸钠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副产工业硫酸钠的理化指标
	项目
	A类
	B类

	
	一等品
	合格品
	一等品
	合格品

	硫酸钠/(g/100g)                    ≥
	98.0
	97.0
	95.0
	92.0

	水分/(g/100g)                       ≤
	0.5
	1.0
	1.5
	-

	水不溶物/(g/100g)                   ≤
	0.10
	0.20
	-
	-

	氯化物（以Cl计）/(g/100g)           ≤
	0.70
	0.90
	2.0
	-

	钙和镁（以Mg计）/(g/100g)    ≤
	0.30
	0.40
	0.60
	-

	白度(R457)/(g/100g)                 ≤
	82
	-
	-
	-

	铁(Fe)ω/%                    ≤
	0.010
	0.040
	-
	-

	铵（以NH4+计）/(mg/kg)            ≤
	10.0
	-
	10.0
	-

	[bookmark: _Toc93562967][bookmark: _Toc58850161]注1: A 类常规指标引用《工业无水硫酸钠》(GB/T 6009)中表1内Ⅱ类指标。
注2: B 类常规指标引用《工业无水硫酸钠》(GB/T 6009)中表1内Ⅲ类指标。


试验方法
感官测定
高盐水处理后副产工业氯化钠的感官测定按GB/T 5462中的规定进行，高盐水处理后副产工业硫酸钠的感官测定按GB/T 6009中的规定进行。
浸出毒性测定
浸出毒性的测定按GB 5085.3中的规定进行。
理化指标测定
副产工业氯化钠
钙镁离子的测定
按GB/T 13025.6规定执行。
硫酸根离子的测定
按GB/T 13025.8规定执行。
氯离子的测定
按GB/T 13025.5规定执行。
氯化钠的计算
按6.3.1.1、6.3.1.2、6.3.1.3给出的各离子的含量，依据表3中给出的离子结合顺序，依次计算出硫酸钙、硫酸镁、硫酸钠、氯化钙、氯化镁和氯化钠含量。若以顺序号计算时，某种化合物因阴离子或阳离子不存在而不能形成，即依次以下一顺序号递补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至小数点后第二位，取至第一位。
表3 离子结合顺序
	阴离子
	阳离子

	
	钙离子
	镁离子
	钠离子

	硫酸根
	（1）硫酸钙
	（2）硫酸镁
	（3）硫酸钠

	氯离子
	（4）氯化钙
	（5）氯化镁
	（6）氯化钠


水分的测定
采用干燥失重法，按GB/T 13025.3的规定执行。
水不溶物的测定
按GB/T 13025.4的规定执行。
铵
按QB/T 5019的规定执行。
副产工业硫酸钠
硫酸钠的测定
按GB/T 6009的规定执行。
水分的测定
按GB/T 6009的规定执行。
水不溶物的测定
按GB/T 6009的规定执行。
氯化物的测定
按GB/T 6009的规定执行。
钙镁离子的测定
按GB/T 6009的规定执行。
白度的测定
按GB/T 6009的规定执行。
铁的测定
按GB/T 6009的规定执行。
铵
按GB/T 23773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93562968]组批与抽样
组批
用相同材料、基本相同的生产条件，连续生产或同一班组生产的同一规格的副产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为一批。根据生产规模，每批产品不超过表4所述批量吨数。
表4 批量与抽样份数
	生产规模/(t/a)
	批量/t
	份样袋数

	<1000
	≤10
	4

	1000-5000
	≤50
	7

	>5000
	≤150
	10


抽样
取样按GB/T 8618的规定执行。
取样份数应符合表4的规定。
采样时，将采样器自包装袋的上方插入至料层深度中部处采样，每个份样质量约200g。将所采的样品混合均匀，用四分法缩分至约300g，分装入两个干燥、清洁的广口瓶或塑料袋中密封。瓶或袋上粘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类别、等级、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份作为实验室样品，另一份保存备查，保留时间由生产厂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bookmark: _Toc93562969]检验规则
采用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a) 所有指标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6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更新关键生产工艺； 
——主要原料有变化； 
——停产又恢复生产； 
——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合同规定。 
b) 副产工业氯化钠的一级品和二级品规定的氯化钠含量、水分含量、钙镁离子总量、铵（以NH4+计）四项指标为出厂检验项目，应逐批检验。
c) 副产工业硫酸钠的A类产品和B类产品规定的硫酸钠含量、水分含量、钙和镁含量、白度、铵（以NH4+计）五项指标为出厂检验项目，应逐批检验。
d)检验结果如有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进行重检，复验结果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时，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采用GB/T 8170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检验结果是否符合标准。
e)副产工业氯化钠和副产工业硫酸钠由生产单位的质量检验部门或委托有资质的质量检验结构进行全项检测，出厂时应附有合格证明，注明产品名称（类别）、生产单位、生产日期、产品等级、标准编号。
[bookmark: _Toc93562970]包装、标识、运输、贮存
副产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出厂时必须带防水包装，不得散装。包装上注明产品名称（类别）、规格、商标、生产单位、本标准编号以及“禁止人畜食用”字样，不得作为食用品原料，不得用于畜牧、水产养殖、医药等领域。
运输时应有遮盖物，不得与能导致产品污染的货物混装。
产品存放要防止灰尘及其他杂物的污染、防止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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